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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B8_88_E8_c66_644770.htm 夜大学招生工作是夜

大学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

。招生工作不仅关系到夜大学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也是体

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为了规范招生工作

行为，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则，保证招生工

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1、夜大学招生工作由夜大

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夜大学招生工作小组负责具

体实施，学校监察纪检部门全程参与招生过程。 2、招生工

作人员应该认真学习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成人高校招生的各项

规定，仔细领会文件的精神和要求，并根据规定开展各项工

作。 3、招生工作中要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考

生。做到考生至上、服务第一。 4、招生工作人员应实事求

是地宣传学校的办学情况和专业教学情况，在宣传工作中杜

绝随意承诺和许愿情况。 5、招生工作人员应主动参加各类

招生工作的培训，及时掌握各项操作的具体要求。 6、招生

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坚持廉洁奉公、大公无私，坚决反对以

权谋私。 7、招生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学校的监督和检查，

主动听取意见建议并及时改正。 8、招生信息要根据有关规

定，通过正常途径及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

9、招生工作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需经过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同意后方可执行。 10、招生工作人员应积

极主动探索新形势下成人高校的招生工作，积极提高招生工

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升招生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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